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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全省医药工程专业
中（初）级职称申报评审材料规范

一、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线上申报材料和纸质申报材料。
（一）线上申报材料
所有上传系统的申报材料均需由审核人员签字，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和审核时间，加盖单位公章。扫描上传PDF格式，请确保材料的清晰、完整、全面，单个上传材料大小不超过10M。对涉及本人角色或其他重要信息的部分须重点标识。
1.《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由申报人员在系统中填报并下载，交所在单位审核盖章，其中《职称申报诚信承诺书》须本人签字。
2.社保参保信息。申报人员工作经历应与社保缴费记录一致，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出具近6个月（2025年4月至9月）个人社保缴费记录证明。对于在此期间有工作单位变动的，应提供相应情况说明和证明材料。
3.学历情况。2001年以来国家承认的各类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信息（含学历证明书），需申请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在线验证有效期设置为6个月及以上）；2001年以前的高等教育学历或2001年以后无法申请《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的申报人员，须配合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涉及基本条件学位条件的申报人员须配合提供“学位认证电子报告”，上述相关材料均可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s://www.chsi.com.cn/）”申请。除上述情况外，无法查询学历、学位的申报人员，由申报人员所在单位核实本人人事档案中的学籍材料后提供书面情况说明。
4.现任专业技术职务。现任职称证书（包含编码页与内容页）和任职资格通知文件（需完整提供，并圈出本人姓名），若有多个现任职称证书，均需提供。以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证书申报的，需聘用在相应岗位上，任职资格时间以聘任时间起算，聘用须时间达到申报年限要求（提供聘书或聘任文件）。
5.专业技术工作经历。从参加工作起连续填写到2025年10月，不能间断，若为待业须明确写明待业。
6.继续教育情况。近3年（2022年至2024年）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合格证书或证明材料复印件，每年不少于90学时（公需科目30学时，专业科目60学时）。
7.年度考核情况。事业单位申报人员需提供2020年至2024年度考核结果证明材料复印件。未建立年度考核机制的非公企业，由人员所在单位提供书面说明（按年度提供）。
8.业绩成果。填写取得任现职前主要的工作业绩和取得现职称以来主要专业技术业绩，逐项上传佐证材料。包括与本人相关的获奖证书、专利证书、项目合同书、项目验收报告等业绩证明材料。
经济效益、纳税额、营业收入（如有）需提供经单位财务、审计部门或税务部门签章认可的佐证材料。社会效益需提供由项目（课题/任务）牵头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
能力业绩证明，须明晰与申报人员的关系，明确申报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展现出的能力水平及所发挥的作用，不能只提供所谓的“业绩白条”。
9.正式发表的论文，须提供发表刊物的封面、目录、统一书（期）刊号和论文内容所在页扫描件。同时，提供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期刊查验结果和知网、万方或维普网站论文检索截图。未正式发表的论文，须由相关单位核实后加盖公章，并在知网、万方或维普数据库平台进行查重，重复率不得高于30%，查重报告附在论文后一并上传。
10.评委会需求申报材料：
（1）身份证扫描件。
（2）企业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资质证书扫描件；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扫描件。
（3）个人思想及工作总结。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本人政治思想及业务工作总结，不少于3000字，落款签名必须由本人手写。
（4）单位综合推荐材料。推荐材料由推荐单位撰写，内容包括申报人员取得现职称以来的政治思想、职业道德、工作态度、现学识水平、专业能力、主要专业技术工作及业绩贡献等，要求重点说明任现职务以来的主要工作业绩，并提出对申报人员明确的推荐意见，说明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查签名和加盖公章。
（5）单位公示情况。①《单位公示情况》，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且不得早于当年申报开始时间，需加盖单位公章；②《单位公示结果》，包括公示内容、时间、结果等，需加盖单位公章。
（6）转评申报。申报人员符合《基本条件》第十条要求的，须提供《四川省医药工程专业职称转评推荐表（适用于工程系列助理工程师或工程师职务跨专业转评）》（附件2）。
（7）提前申报或降低学历等次申报。申报人员符合《基本条件》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要求的，须提供《关于提前申报或降低学历等次申报医药工程职称评审的报告》（附件3）。
（8）破格申报。申报人员符合《基本条件》第三章要求的，须提供《四川省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核表》（附件4）。
（9）委托评审的，需递交委托评审函；中央驻川单位委托评审的，需递交经其中央单位总部人事（人力资源）部门同意的《委托评审函》正式红头文件，发起委托申请，经审核同意开通权限后，方可参评。
（10）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若涉及到劳务派遣导致实际工作单位与社保单位不一致，原则上由劳务派遣单位履行职称申报推荐职责，同时须提供劳务派遣公司的劳务派遣许可证、派遣协议（可只提供能证明派遣工作性质的内容及协议首尾页）。
（11）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管理、工勤岗位申报人员，需提供人事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申报的函，并加盖鲜章。
（12）其他。其他需要上传的材料。
（二）纸质申报材料
1.《2025年度全省医药工程专业中（初）级职称申报评审送审名册》（附件5）纸质盖章件1份和电子版1份。纸质盖章版由各单位报送材料时一并提供，统一使用A3单面打印。电子版发送至scsyjjrsc@126.com。
2.《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纸质版1份，申报系统通过后下载打印，不得人为改动或换页、加页，统一使用A4双面打印。
3.《四川省医药工程专业职称转评推荐表（适用于工程系列助理工程师或工程师职务跨专业转评）》（附件2）纸质版1份，由有转评情形的申报人员提供，统一使用A4双面打印。
4.《关于提前申报或降低学历等次申报医药工程职称评审的报告》（附件3）纸质版1份，由有提前申报或降低学历等次申报情形的申报人员提供，统一使用A4双面打印。
5.《四川省破格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核表》（附件4）纸质版1份，由有破格情形的申报人员提供，统一使用A4双面打印。
二、注意事项
（一）申报人员在申报时须严肃、慎重签署《职称申报诚信承诺书》，对所提交的全部材料真实性负责。申报材料务必与网上信息一致，否则视为弄虚作假。因申报材料不清晰、不完整、不全面而影响评审结果的，责任由申报人员自负。资格审查贯穿申报评审全过程，在申报评审各阶段发现提供的各类证书、经历、业绩成果、论文及有关证明材料等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或学术造假行为，取消申报评审资格，从次年起3年内不得申报。
（二）评审过程中原则上不再补充任何材料。如中评办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的，需注明申报时限（2025年）、申报人员姓名，由专人送至中评办。
（三）各地各部门务必严格审查申报材料，确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要严格按照审查、公示等程序，诚信推荐。申报纸质材料原则上由各市（州）市场监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或省直部门（单位）、中央驻川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集中统一报送，纸质材料不齐、印章不齐、不符合要求或逾期报送的，原则上不予受理。各单位务必按规定时间指定专人进行报送，不受理个人报送。
（四）年度评审工作结束后，除《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外，其余评审材料一律销毁，不再保留、退还，请各单位和个人自留原件，妥善留存相关材料。
（五）评审通过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由各市（州）市场监管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或省直部门（单位）、中央驻川单位派专人到中评办领取并按要求归档。领取人员必须携带单位介绍信和身份证原件。评审未通过人员的资料不再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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